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岗位职责及任职资格

一、岗位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北京市及房山区委区政府的工作方针、

政策及有关规定。

2.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负责文旅产业发展研究、开发与建设、运营管理等全面工作

的推进与实施，保证经营目标实现。

3.负责落实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经营管理、重大资本运

作等。

4.负责公司项目开发建设及项目运营的全过程运作与

管理；并负责重点市场的开拓和重大业务的执行，实现业务

的持续性增长。

5.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公司健康、稳定、协调

发展；负责公司内外关系沟通协调与维护，倡导公司经营理

念和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6.完善公司的管理体系，完成公司的组织结构调整优化

和资源整合优化工作。

7.完成区政府下达的经营目标责任书的各项考核指标。

8.完成董事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任职资格

1.政治素质方面：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自信；



具有较强的治企能力、业绩观；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个人

品行。

2.专业背景：熟悉文旅相关产业，熟悉企业经营管理、

财务管理及项目投资管理等。

3.工作经历：具有 10 年及以上文旅企业管理工作经历，

实践经验丰富，并取得市场和行业认可的突出业绩。

4.文化程度：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及以

上职称。

5.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6.除以上任职要求外，纳入区委管理的总经理人选应具

有市、区行政事业单位副处级岗位 3 年及以上任职经历，或

相关企业、专业机构同等级别任职经历；市场化选聘的总经

理人选不受本条所列任职要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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